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1.部门主要职责

2014 年 5 月 5 日，根据《关于印发〈仁化县事业单位分

类改革方案和有关配套政策〉的通知》（仁机编[2014]2 号）、

《关于印发仁化县机关事务管理局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

（仁机编[2014]38 号），仁化县机关事务管理局为县人民政

府直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如下:

（1）贯彻关于机关事务管理和政务接待工作的方针政

策和规定。

（2）做好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举办的各种

会议和大型活动的会务和后勤服务工作。

（3）负责县四套班子的内、外宾接待，安排内、外宾

食宿、参观、洽谈等活动。

（4）负责领导外出政务活动的联络和食宿安排工作。

（5）负责机关大院内的安保、消防工作，确保机关安

全；做好机关大院内水电、会议中心、基建及建筑物设施的

保养维修管理工作；做好大院内环境美化、绿化、保洁工作。

（6）为县委、县政府理好财，负责审核支付机关行政

经费、维修费用、公务接待开支费用、公费医疗经费、三机

费用和专项经费工作。

（7）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019 年 6 月 9 日，根据韶机编办发[2019]111 号，仁化

县机关事务管理局更名为仁化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2.部门机构设置

2014 年 5 月，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后更名为仁化县机关

事务管理中心）设 4 个正股级内设机构：办公室、财务股、

接待股、物业管理股。核定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后更名为仁

化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事业编制 18 名，其中局长 1 名，

副局长 3 名，内设机构领导职数 4 名。后勤服务人员数 18

名(含县领导司机人员数)。

2020 年 5 月 13 日，根据《中共仁化县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增设内设机构的批复》

（仁机编办发[2020]3 号），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增设公车

管理股为内设机构。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年度总体工作

一是做好各种会议和大型活动的会务和后勤保障工作；

二是安排领导外出政务活动的联络和食宿安排工作，安排

内、外宾接待、食宿、参观、洽谈等活动，提供好优质的后

勤服务；三是县政府大院内相关保养维修管理工作。

2.重点工作任务

一是能确保领导外出政务活动的各项工作得到保障，提

供好优质的后勤保障工作；二是确保政府大院内水电、基础



设备设施安全无故障运行，安保、消防工作安全正常运行；

三是政府食堂保证供餐管理正常运行，根据季节变化合理搭

配菜品，尽量满足干部职工不同需求；四是认真完成县委、

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目标 1：严格落实《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及《仁化县接待工作制

度》等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全年无超

标准、超规格接待的情况，为我县的政务工作正常开展提供

优质的后勤保障。

目标 2：确保县政府大院内水电、基础设备设施安全无

故障运行；保证县政府大院内安保、消防工作安全正常运行；

做好县政府大院内相关保养维修管理工作。

目标 3：保证供餐管理正常运行，根据季节变化合理搭

配菜品，尽量满足干部职工不同需求；精确计算备餐数量，

分批次安排餐饮供应，从过程中减少餐饮浪费，落实“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理念，引导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开展“光盘

行动”，养成珍惜粮食、节约不浪费的好习惯。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本单位预算收入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其

他收入，预算收支构成为基本支出（含人员经费、公用经费）

和项目支出。



1.2023 年预算收支数据对比

2023 年本单位收入预算 1735.34 万元，比上年增加

150.61 万元，增长 9.50%；支出预算 1735.34 万元，比上年

增加 150.61 万元，增长 9.50%。

2.2023 年决算收支数据对比

（1）2023 年度总收入 3290.0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 3161.05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1043.36

万元，增长 49.27%；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 万元，

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52 万元；其他收入 129.01 万元，比上年

决算数减少 13.45 万元，下降 9.44%。

（2）2023 年度总支出 3273.5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886.60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54.76 万元，增长 6.58%；

项目支出 2386.98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906.68 万元，

增长 61.25%。

3.2023 年预决算收支数据对比分析

2023 年度总收入 3290.05 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增加

1554.71 万元，增长 89.59%；2023 年度总支出 3273.57 万元，

比年初预算数增加 1538.23 万元，增长 88.64%。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1.整体效能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该指标分值 10 分，自评得分 8.18 分。根据 2023 年度

预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共 11

项，主要包括：数量指标 4 项、质量指标 5 项、时效指标 1

项和成本指标 1 项。2023 年本单位较好的完成了年度预算编

报时确定的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中产出指标。但物业维修

数量、接待批次未完成目标的情况，这两个产出指标不得分。

根据计算公式，本单位该项得分为 8.18 分。

（2）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该指标分值 10 分，自评得分 10 分。根据 2023 年度预

算编报时确定的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共 8 项，

主要包括：社会效益指标 5 项、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3 项。

具体情况如下：一是社会效益方面，保障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宿舍楼环境卫生保障率大于或等于 95%，有效提高优质的后

勤保障，给干部职工营造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购买服务质

量满意度大于或等于 95%；二是服务对象满意度方面，受益

群众满意度大于或等于 95%，被接待人员满意度大于或等于

95%，机关工作人员满意度大于或等于 95%。根据计算公式，

本单位该项得分为 10 分。

（3）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该指标分值 3 分，自评得分 3 分。截至 12 月 31 日本单

位预算资金支出率为 95%。全年支出进度 90%以上的得满分，



故该项不扣分。

2.专项效能

（1）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

该指标分值 20 分，自评得分 20 分。本单位 2023 年上

级专项资金项目有三个，具体情况如下：一是粤财社

[2022]246 号-2023 年省级财政企业离休干部医疗费补助资

金，下达金额为 160,000.00 元，项目自评得分为 100 分；

二是韶财社[2023]101 号-2023 年新冠疫情防控补助资金（第

三批），下达金额为 790,000.00 元，项目自评得分为 100

分；三是疫情防控支出（粤财预[2023]53 号），下达金额为

10,317,465.16 元，项目自评得分为 100 分。对各专项资金

得分进行加权平均计算本指标得 20 分。

（2）专项资金支出率

本单位 2023 年所有上级专项资金项目支出进度都为

100%。该指标分值 3 分，按评分标准，本单位该指标得分 3

分。

3.预算编制

（1）预算项目事情绩效评估

该指标分值 5 分，项目自评得 5 分。本单位 2023 年没

有需要做事前绩效评估的项目，故该项不扣分。

4.预算执行

（1）预算编制约束性



该指标分值 4 分，项目自评得 3.74 分。根据计算，本

单位年中追加资金占比率为 15.72%，预算调剂发生率为

0.34%，故综合得分为 3.74 分。

（2）财务管理合规性

该指标分值 4 分，项目自评得 4 分。本单位财政支出范

围、程序、用途、核算应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

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审计检查中未提出关于财

务管理合规性相关问题。

5.信息公开

（1）预决算公开合规性

该指标分值 2 分，项目自评得 2 分。本单位预决算均按

照规定按时向社会公开。

（2）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该指标分值 2 分，项目自评得 2 分。本单位预决算按要

求在规定时间内公开，其中部门预算包含绩效目标，部门决

算包含绩效目标资料。

6.绩效管理

（1）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该指标分值 4 分，项目自评得 4 分。本单位制定了《仁

化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试行）》、《仁

化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2）绩效管理制度执行



该指标分值 6 分，项目自评得 6 分。本单位 2023 年未

参与重点绩效评价，未有评价部门自评复核、重点评价整改

情况，故该项不扣分。

7.采购管理

（1）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

该指标分值 2 分，项目自评得 2 分。本单位依据政府采

购法等规定进行采购意向的公开。

（2）采购内控制度建设

该指标分值 1 分，项目自评得 1 分。本单位制定《仁化

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政府采购内控管理制度》。

（3）采购活动合规性

该指标分值 2 分，项目自评得 2 分。本单位所有采购均

在政府采购平台执行。

（4）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

该指标分值 3 分，项目自评得 3 分。本单位所有采购均

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合同。

（5）合同备案时效性

该指标分值 1 分，项目自评得 1 分。本单位所有采购均

在规定期限内将合同备案公开。

（6）采购政策效能得 1 分。

该指标分值 1 分，项目自评得 1 分。本单位所有采购均

为中小企业预留。



8.资产管理

（1）资产配置合规性

该指标分值 2 分，项目自评得 2 分。我单位办公室面积

和办公设备配置未超过规定标准，该指标不扣分。

（2）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

该指标分值 1 分，项目自评得 1 分。本单位固定资产处

置收入均按时上缴，不存在超过 3 个月未上缴的情况。

（3）资产盘点情况

该指标分值 1 分，项目自评得 0 分。本单位 2023 年度

未进行资产盘点，该指标不得分。

（4）数据质量

该指标分值 2 分，项目自评得 2 分。本单位按要求编报

2023 年资产年报。

（5）资产管理合规性

该指标分值 2 分，项目自评得 2 分。本单位制定《仁化

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在各类巡视、审

计、监督检查工作中未发现资产管理问题。

（6）固定资产利用率

该指标分值 2 分，项目自评得 2 分。本单位固定资产利

用率为 100%。

9.运行成本

（1）经济成本控制情况



该指标分值 6 分，项目自评得 6 分。本单位合理安排资

金支出，控制经济成本。

（2）“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该指标分值 1 分，项目自评得 1 分。“三公”经费实际

支出数 179.15 万元，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 222 万元，

根据要求“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

费数。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1.经济性分析

严格预算支出管理。在支出预算编制上，人员经费按照

配置定额，逐人核定编制，公用经费按定额编制；从严控制

行政经费，降低公务费开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资产

的配置严格政府采购，按照预算科目和项目资金的规定使用

财政资金，保障部门整体支出的规范化、制度化。

2.效率性分析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本单位制定了财务管

理、资产配置使用、政府采购等制度，并按照制度管理和执

行，防范风险，对各项资金的支出流程进行监督，按计划完

成支付进度，提供资金使用率，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和高效

运行。

3.效益性分析

本单位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为完成绩效目标制



定了详细的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对资金安排、使用的运行

情况，财务管理状况和资产配置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跟踪，确

保机关大院内水电、基础设备设施安全无故障运行，保障机

关干部职工支正常工作，满足干部职工机关饭堂餐食需求，

满意度反馈较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三）自评结论

本单位 2023 年按照财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编报

部门预、决算，做好预算资金管理，较好地保障职责职能和

重点工作任务实施，绩效目标设置基本规范、绩效指标明确、

项目管理规范、资产管理合法合规、管理执行制度健全，顺

利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但在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为 96.92 分，绩效等级

为“优”。一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如下表：

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评分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自评得分 得分率

履职效能 46 44.18 96.04%

管理效率 54 52.74 97.67%

合计 100 96.92 96.92%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存在问题

1.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



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不强，且由于上级

交办任务有些无法预计和列入年初预算支出，需要在年度中

进行预算追加和调整，无法在预算编制体现。

2.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

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对评价指标理解不够透彻，预算指标

的设置上存在着不合理。

3.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部分预算执行存在偏差，预算安排不足，无法满足实际

需求，在部分经费开支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执行规定难的问

题。

（二）改进意见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

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

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

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

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

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

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2.加强绩效自评能力培训

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

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重视加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工作，同时增强了预算单位绩效自评的能力。



3.加强资金的使用指导和监督管理

密切关注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支出情况，加强指导和督

促，保证资金产出质量和效益。


